
三、恢复入学办理流程 

 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填写《苏州大学研究生保留入学资格、

恢复入学审批表》复学一栏 

表格与相关材料提交所在基层培养单

位审核并由单位分管领导签署意见 

（加盖院章） 

将填写完整的申请表交至研究生院培

养办公室 

持学校指定的二级甲

等以上医院诊断证明

到校医院复查，复查合

格后由校医院负责人

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、

加盖公章 

（同办理保留入学资

格时一样） 

复学的研究生按培养计划参与到本

专业的学习中 

因身体康复复学需到校医院复查 


